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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防止和糾正違法或者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保護公民、法人

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保障和監督國家知識產權局依法行使職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

實施條例》，制定本規程。 

   

第二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具體行政行為侵

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依照本規程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行政復議。 

 

第三條  

    國家知識產權局負責法制工作的機構(以下稱“行政復議機

構”)具體辦理行政復議事項，履行下列職責： 

    (一)受理行政復議申請； 

    (二)向有關部門及人員調查取證，調閱有關文文件和資料； 

    (三)審查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與適當； 

    (四)辦理一併請求的行政賠償事項； 

    (五)擬訂、製作和發送行政復議法律文書； 

    (六)辦理因不服行政復議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的應訴事項； 

    (七)督促行政復議決定的履行； 

    (八)辦理行政復議、行政應訴案件統計和重大行政復議決定備案 

        事項； 

    (九)研究行政復議工作中發現的問題，及時向有關部門提出行政 

        復議意見或者建議。 

 

 



  第二章 行政復議範圍和參加人 

第四條  

    除本規程第五條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申請

行政復議： 

    (一)對國家知識產權局作出的有關專利申請、專利權的具體行政 

        行為不服的； 

(二)對國家知識產權局作出的有關積體電路布圖設計登記申 

請、布圖設計專有權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 

(三)對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複審委員會作出的有關專利複審、無 

效的程序性決定不服的； 

(四)對國家知識產權局作出的有關專利代理管理的具體行政行 

為不服的； 

(五)認為國家知識產權局作出的其他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 

權益的。 

   

第五條  

對下列情形之一，不能申請行政復議： 

(一)專利申請人對駁回專利申請的決定不服的； 

(二)複審請求人對複審請求審查決定不服的； 

(三)專利權人或者無效宣告請求人對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決定不 

服的； 

(四)專利權人或者專利實施強制許可的被許可人對強制許可使

用費的裁決不服的； 

(五)國際申請的申請人對國家知識產權局作為國際申請的受理

單位、國際檢索單位和國際初步審查單位所作決定不服的； 

(六)積體電路布圖設計登記申請人對駁回登記申請的決定不服

的； 

(七)積體電路布圖設計登記申請人對複審決定不服的； 

(八)積體電路布圖設計權利人對撤銷布圖設計登記的決定不服

的； 

(九)積體電路布圖設計權利人、非自願許可取得人對非自願許

可報酬的裁決不服的； 

(十)積體電路布圖設計權利人、被控侵權人對積體電路布圖設

計專有權侵權糾紛處理決定不服的； 



(十一)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不能申請行政復議的情形。 

   

第六條  

依照本規程申請行政復議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是復議申請

人。 

在具體行政行為作出時其權利或者利益受到損害的其他利害關

係人可以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作為第三人參加行政復議。 

   

第七條  

    復議申請人、第三人可以委託代理人代為參加行政復議。 

第三章 申請與受理 

第八條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具體行政行為侵

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自知道該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 60日內提出行

政復議申請。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當理由耽誤前款所述期限的，該期限自障

礙消除之日起繼續計算。 

   

第九條  

    有權申請行政復議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人民法院已經依法受理的，不得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行政

復議。 

    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行政復議，行政復議機構已經依法受理

的，在法定行政復議期限內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行政復議申請後，發現在受理前或者受理後

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且人民法院已經依法受理的，駁回

行政復議申請。 

 

第十條 

    行政復議申請應當符合下列條件： 

    (一)復議申請人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專利申 

        請人、專利權人、積體電路布圖設計登記申請人、積體電路 

        布圖設計權利人或者其他利害關係人； 

    (二)有具體的行政復議請求和理由； 



    (三)屬於行政復議的範圍； 

    (四)在法定申請期限內提出。 

   

第十一條  

    申請行政復議應當提交行政復議申請書一式兩份，並附具必要的

證據材料。被申請復議的具體行政行為以書面形式作出的，應當附具

該文書或者其複印件。 

    委託代理人的，應當附具授權委託書。 

   

第十二條  

    行政復議申請書應當載明下列內容： 

    (一)復議申請人的姓名或者名稱、通信地址、聯繫電話； 

    (二)具體的行政復議請求； 

    (三)申請行政復議的主要事實和理由； 

    (四)復議申請人的簽名或者蓋章； 

    (五)申請行政復議的日期。 

   

第十三條  

    行政復議申請書可以使用國家知識產權局製作的標準表格。 

    行政復議申請書可以手寫或者列印。 

   

第十四條  

    行政復議申請書應當以郵寄、傳真或者當面遞交等方式向行政復

議機構提交。 

   

第十五條  

    行政復議機構自收到行政復議申請書之日起 5日內，根據情況分

別作出如下處理： 

    (一)行政復議申請符合本規程規定的，予以受理，並向復議申請 

        人發送受理通知書； 

    (二)行政復議申請不符合本規程規定的，決定不予受理並書面告 

        知理由； 

    (三)行政復議申請書不符合本規程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規定的， 

        通知復議申請人在指定期限內補正；期滿未補正的，視為放 



        棄行政復議申請。 

第四章 審理與決定 

第十六條  

    在審理行政復議案件過程中，行政復議機構可以向有關部門和人

員調查情況，也可應請求聽取復議申請人或者第三人的口頭意見。 

   

第十七條  

    行政復議機構應當自受理行政復議申請之日起 7日內將行政復

議申請書副本轉交有關部門。該部門應當自收到行政復議申請書副本

之日起 10日內提出維持、撤銷或者變更原具體行政行為的書面答覆

意見，並提交當時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依據和其他有關材料。

期滿未提出答覆意見的，不影響行政復議決定的作出。 

    復議申請人、第三人可以查閱前款所述書面答覆意見以及作出具

體行政行為所依據的證據、依據和其他有關材料，但涉及保密內容的

除外。 

   

第十八條  

    行政復議決定作出之前，復議申請人可以要求撤回行政復議申

請。准予撤回的，行政復議程序終止。 

 

第十九條 

    行政復議期間，具體行政行為原則上不停止執行。行政復議機構

認為需要停止執行的，應當向有關部門發出停止執行通知書，並通知

復議申請人及第三人。 

 

第二十條 

    審理行政復議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為依據。 

 

第二十一條  

    具體行政行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依據正確，程序合

法，內容適當的，應當決定維持。 

 

第二十二條  

    被申請人不履行法定職責的，應當決定其在一定期限內履行法定



職責。 

   

第二十三條  

    具體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決定撤銷、變更該具體行

政行為或者確認該具體行政行為違法，並可以決定由被申請人重新作

出具體行政行為： 

    (一)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 

    (二)適用依據錯誤的； 

    (三)違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或者濫用職權的； 

    (五)具體行政行為明顯不當的； 

    (六)出現新證據，撤銷或者變更原具體行政行為更為合理的。 

   

第二十四條  

    具體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決定變更該具體行政行

為： 

    (一)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程序合法，但是明顯不當或者適 

        用依據錯誤的； 

    (二)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經行政復議程序審理查明事實清 

        楚，證據確鑿的。 

   

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駁回行政復議申請並書面告知理由： 

    (一)復議申請人認為被申請人不履行法定職責而申請行政復 

        議，行政復議機構受理後發現被申請人沒有相應法定職責或 

        者在受理前已經履行法定職責的； 

    (二)行政復議機構受理行政復議申請後，發現該行政復議申請不 

        符合受理條件的。 

   

第二十六條  

    復議申請人申請行政復議時可以一併提出行政賠償請求。行政復

議機構依據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對行政賠償請求進行審理，在行政復議

決定中對賠償請求一併作出決定。 

   



第二十七條  

    行政復議決定應當自受理行政復議申請之日起 60日內作出，但

是情況複雜不能在規定期限內作出的，經審批後可以延長期限，並通

知復議申請人和第三人。延長的期限最多不得超過 30日。 

   

第二十八條  

    行政復議決定以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名義作出。行政復議決定書應

當加蓋國家知識產權局行政復議專用章。 

   

第二十九條  

    行政復議期間，行政復議機構發現相關行政行為違法或者需要做

好善後工作的，可以製作行政復議意見書。有關部門應當自收到行政

復議意見書之日起 60日內將糾正相關行政違法行為或者做好善後工

作的情況通報行政復議機構。 

    行政復議期間，行政復議機構發現法律、法規、規章實施中帶有

普遍性的問題，可以製作行政復議建議書，向有關部門提出完善制度

和改進行政執法的建議。 

第五章 期間與送達 

第三十條  

     期間開始之日不計算在期間內。期間屆滿的最後一日是節假日

的，以節假日後的第一日為期間屆滿的日期。本規程中有關“5日”、

“7日”、“10 日”的規定是指工作日，不含節假日。 

   

第三十一條  

    行政復議決定書直接送達的，復議申請人在送達回證上的簽收日

期為送達日期。行政復議決定書郵寄送達的，自交付郵寄之日起滿

15日視為送達。 

    行政復議決定書一經送達，即發生法律效力。 

 

第三十二條  

    復議申請人或者第三人委託代理人的，行政復議決定書除送交代

理人外，還應當按國內的通訊位址送交復議申請人和第三人。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三條  

    外國人、外國企業或者外國其他組織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行政

復議，適用本規程。 

   

第三十四條  

    行政復議不收取費用。 

   

第三十五條  

    本規程自 2012年 9月 1日起施行。2002年 7月 25日國家知識

產權局令第二十四號發布的《國家知識產權局行政復議規程》同時廢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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